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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次你與朋友吵架的經過和結果，用比喻表達感受。
    我和樂詩是好朋友，我們從小就一起常常玩耍，可是有一天，因我們發生一件事，令我十分後悔。
    我和樂詩和平日一樣，高興地拿着玩具到樓下公園玩耍。我們快樂地商量着玩什麼遊戲，「樂詩，我們玩皮球吧！」這時，樂詩就反駁「不要！我要玩『捉迷藏』！」我開始有點不高興了，就像考試不合格一樣，很不開心。我皺着眉，生氣地說：「好了！我已經對你很失望了，你以前還好好的，為什麼你今天會這麼無理取鬧？」我生氣得就像小狗被壞人欺負一樣，十分生氣。
    然後，樂詩也生氣了，說：「我只不過提出我的意見而已，這也要被你責罵嗎？」當然，我一定也會覺得不甘心，我們越吵越起勁，一點也沒有想過讓對方半步。樂詩突然提出：「我們絕交吧！我不想再和你做朋友了！」我毫不猶豫地回答：「好！看誰先道歉，誰就是膽小鬼！」我們各自拿回自己的玩具回家。
    回到家後，我抱着我的洋娃娃哭了起來，我傷心得就像偷了同學鉛筆，被老師發現，給老師罵了一頓，既傷心又後悔。最後，我們終究互相道歉，和好如初，再次一起高高興興地玩耍。

    從這件事中，我學到我們應該要體諒和包容別人，不可以自私，只顧自己的感受，而忽略別人的感受。
